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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航空大学 
 

 

校财字〔2019〕42 号 

 
 

 

南昌航空大学 

关于公布《预算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单位（部门）：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学校对《预算管理办法》进行了修

订，经审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请遵照执行。 

 

 

 

南昌航空大学 

                                          2019年3月20日 

 

 

 

 

                                                                                       

南昌航空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9年 3月 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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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航空大学预算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财务管理，强化预算的分配及监督职

能，保证预算资金合理有效使用，切实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

性及预算执行的严肃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高

等学校财务制度》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预算是事业计划的货币表现形式，是根据学校

事业发展计划和工作任务编制的财务年度收支计划，是经过

法定程序批准的年度内经费收支的总纲，具有指挥和调控全

校各种经济活动的严肃性和强制性。预算一经确定，未经规

定程序，不得随意更改。 

第三条  学校预算编制应当贯彻收支平衡的原则，应当

贯彻“合法性、真实性、稳妥性、重点性、完整性、透明性、

绩效性”等原则。 

第四条  学校预算控制涵盖预算的编制、审批、执行、

调整、监督、分析等全过程。 

第五条  预算年度自公历１月１日起，至 12月 31 日止。 

第二章   预算编制 

第六条  预算由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组成。学校全部的

收入和支出都应纳入预算。学院经费按照“一级核算，分级

管理”的原则，对年度经常性经费按照“定额核定、总额包

干、分项控制、节余留用”的办法进行管理学院收支计划。 

第七条  学校收入预算是指学校在本年度内通过各种形

式和渠道能够取得的用于开展教学、科研及其他活动的非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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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性资金收入计划。主要包括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入、上

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其他收入等。

收入预算应当根据合法性、完整性、准确性和谨慎性原则编

制，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各项预算收入应该统一核算、统

一管理、统筹安排使用。学院收入主要包括学校核拨的经费、

创收分成、上年节余等。 

第八条  学校支出预算，是预算年度内学校开展教学、

科研、自筹基本建设和其他事业活动的资金支出计划。主要

包括事业支出、经营支出、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上缴上级

支出、其他支出等。支出预算编制应优先保证正常工作所需

的基本支出预算和国家财政拨款安排的行政事业类项目经费

预算，再根据学校财力情况，按照轻重缓急安排事业发展类

项目建设经费预算。 

第九条  支出预算编制的主要内容 

（一）人员经费根据在职职工数、离退休人数、聘用工

人数等人员的基本工资及津补贴标准、绩效工资发放水平及

社保经费扣缴情况，据实测算。 

（二）机关及教辅部门行政综合运行费实行定额包干，部

门业务经费根据以前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及学校事业发展要

求，按照厉行节约的原则安排，实行“零基”预算。 

（三）学院支出主要包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学生经

费、事业发展专项基金等。 

（四）专项经费是用于完成专项工作任务所需经费。学校

专项经费应按照确保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在对项目必要

性、科学性、经济性、可行性及风险性进行审核、论证的基

础上，根据轻重缓急及学校财力状况，合理安排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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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经费支出预算要有明确的项目实施绩效目标。 

（五）学校按总支出的 1%－2%预留学校预备费，用于安

排不可预见的预算外支出。其中给每位校领导安排 5 万校领

导预备费，以用于分管单位年度预算执行过程中未安排的经

费支出。 

第三章   预算的审批 

第十条  财务部门每年１月整理汇总学校年度预算，提

交学校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审查后形成学校年度经费预算草

案，报教职工代表大会审议。 

第十一条  学校党委会负责审定学校年度经费预算方案。 

第十二条  校领导预备费由校领导本人负责审批。使用

学校预备费安排预算外支出按《南昌航空大学预算预备费管

理办法》（校财字【2017】43 号）执行。 

第四章   预算的执行 

第十三条  各级领导均应强化预算意识，增强预算的严

肃性，确保预算的完整性。预算一经批准下达，应严格按预

算要求执行。 

第十四条  预算年度开始后，在正式预算未下达之前，可

安排下列支出。 

（一）上一年度结转的支出 

（二）参照上年同期的预算支出数额，安排必须支付常 

规性经费支出 

第十五条  学校应加强预算执行过程控制，以全面实现

预算目标，促进事业健康发展。 

（一）预算经费的执行控制由经费使用单位、分管校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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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分级负责。经费使用单位负责经费使用的论证和报批，５

万以内由部门负责人审批，超过５万（含）需分管校领导审

批 。 

（二）经费主管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预算执行情况负责，

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本着节约原则合理安排和使用预算资

金，并严格执行财务支出审批制度和程序，积极配合做好预

算执行的监督和检查。 

（三）经费主管单位根据本单位预算执行情况，可申请

适当调整本单位预算，并报计财处及分管财务校领导审批。 

第五章   预算的调整 

第十六条  预算年度内，原则上不对学校预算收支进行

调整，如遇不可预见开支，应先从学校预备费中安排解决。

如遇国家政策调整、学校工作任务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各种突

发事件等不可预见因素对预算的执行产生较大影响时，学校

可以根据上级主管部门意见或学校实际情况对预算进行适当

调整。 

第十七条  每年第四季度，学校在分析当年预算执行情

况的基础上，可对年度预算作部分调整。 

第十八条  在预算执行过程中，因上级主管部门增加专

项资金拨款而引起收支的变化，不属于预算的调整。在预算

年度终了，学校财务部门，应将因预算调整或其他各种因素

引起的财务收支变化情况在年度财务报告中全面反映。 

第六章   预算的监督 

第十九条  学校财务部门负责对学校各级预算的执行情

况进行监督控制，并不定期向学校财经工作领导小组报告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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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执行情况。 

第二十条  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对学校预算实施民主监

督。学校财务部门应在教职工代表大会上书面汇报当年预算

安排及上年预算执行情况。 

第二十一条  学校审计部门对校级预算及所属各级预算

的执行实行不定期审计。 

第七章   预算绩效分析 

第二十二条  财务部门应会同有关经费主管部门对预算

执行情况进行绩效评价，并对评价结果进行分析，并根据分

析结果调整以后年度的预算安排，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南昌航空

大学预算管理办法》（校财字[2015]95 号）废止。本办法由计

划财务处负责解释。 
 

 

 


